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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7/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7381.htm （一九七九年四月九

日） 国务院同意国家劳动总局、卫生部《关于加强厂矿企业

防尘防毒工作的报告》，现转发给你们。报告所反映的情况

是非常严重的，所提的各项措施是切实可行的，各地区、各

部门必须高度重视，认真贯彻执行。不断改善劳动条件，保

护职工的安全健康，做到安全生产、文明生产，这不仅是反

映企业管理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

求。各级领导，特别是各级计委、经委和企业主管部门负责

生产的领导同志，要十分注意做好这项工作。劳动、卫生部

门要经常进行监督检查。对不符合安全卫生要求的，令其限

期改进，尘毒危害严重又长期不解决的，可以令其停产或转

产；造成严重恶果的应追究责任。 关于加强厂矿企业防尘防

毒工作的报告 为了贯彻落实中发 〔１９７８〕６７ 号 《中

共中央关于认真做好劳动保护工作的通知》，迅速扭转职业

病增多的状况，认真解决当前防尘防毒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

，我们根据去年召开的全国防尘防毒工作会议研究的意见，

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并已征得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国

家物资总局的同意。现报告如下： 建国以来，我国的劳动保

护、卫生专业队伍和广大群众做了大量防尘防毒工作，成绩

是主要的，经验是可贵的。但尘毒危害仍很严重。据各地不

完全统计，厂矿企业约有百分之七、八十的粉尘作业场所的

粉尘浓度超过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 为了扭转厂矿企业尘毒



危害严重的状况， 保障职工的安全健康， 促进国民经济的发

展，必须做好下列工作：一、 切实加强对防尘防毒工作的领

导。各地区、各部门要把这项工作纳入议事日程，做到有措

施，有检查，抓落实，抓效果，切实改变尘毒危害严重的状

况。二、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严格执行国家的劳动保护法规

。建国以来，国家曾经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的劳动保护和卫

生的法规、制度，这是生产实践经验的总结，有些还付出了

血的代价，实践证明行之有效，各地区、部门、单位必须继

续贯彻执行。劳动、卫生部门和工会组织对贯彻执行情况应

进行监督检查。 对那些尘毒危害严重， 又无有效的防护措施

， 经检查能够改进而不作改进的， 有权要求其停产改进或建

议转产。工人有权拒绝操作。对严重违法、情节恶劣并造成

恶果的，建议有关部门给予必要的处分，直至追究法律责任

。这一点应明确列为企业的管理制度。三、 制定防尘防毒规

划，有计划地改善劳动条件。各地区、各部门应根据全国防

尘防毒规划的要求，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制定出改善劳动

条件的具体规划，纳入各级计委、经委企业改造的长远规划

和年度计划，把治理尘毒危害作为企业改造的一项重要内容

，结合企业（尤其是大中型重点企业）的挖潜、 革新、 改造

、改组，基本上做到消除尘毒危害。 为了实现改善劳动条件

规划的要求，国家已决定每年从集中使用的挖潜改造资金中

安排一部分劳动保护技措经费和相应的材料设备，由国家劳

动总局掌握，补助各地区、各部门解决一些尘毒危害严重的

重点企业的问题。各地区、各部门应按一九七七年国家计委

、财政部、国家物资总局、国家劳动总局《关于加强有计划

改善劳动条件工作的联合通知》的要求，在集中掌握的更新



改造资金中规定一定的比例作为劳动保护技措经费，我们认

为在目前一段时间内，规定百分之十左右并由劳动部门掌握

分配，是必要的。各企业要严格按照国家计委一九七三年《

关于加强防止矽尘和有毒物质危害工作的通知》的要求，每

年在固定资产更新和技术改造资金中提取百分之十到二十（

矿山、化工、金属冶炼企业应大于百分之二十），用于改善

劳动条件，不得挪用。没有更新改造资金的事业单位，应从

事业费中解决。对劳动保护技术措施所需的设备、材料，各

级计委、经委和物资部门应纳入本地区、本部门的物资分配

计划，优先安排解决。四、 新的建设项目，要认真做到劳动

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搞好

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工作。各级建委、经委或各企业主管部

门在新建、扩建、改建企业和挖潜、革新、改造工程项目的

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时，必须同时负责审查验收安全卫生设

施，并要有劳动、卫生、环保等部门和工会组织参加，没有

这些部门签字盖章的 ，不准施工和投产。正在建设或准备建

设的国家重点项目 ，都要有有效的防尘防毒设施。引进国外

设备时，防尘防毒设备不能随意砍掉。设计、制造新的生产

设备，要有符合要求的安全卫生防护设施，并经企业主管部

门批准后才准出厂。否则，使用单位有权要求退货。在采用

新技术、新工艺时，必须同时研究和采取防护措施，经过试

验，安全卫生确有保障的，才能用于生产。五、 加强集体所

有制企业防尘防毒工作。城乡集体所有制企业是建设社会主

义、支援农业的一支重要力量。但这些企业设备简陋，条件

较差，尘毒危害严重，而且很少有人过问。因此，如何保护

这部分劳动者是个大事情。在地方革委会的领导下，集体所



有制企业的主管部门， 应根据“管生产必须管安全”的原则

， 把防尘防毒工作管起来。要摸清情况，制定规划，树立样

板，交流经验，有计划有步骤地改善劳动条件。改变那种只

下达任务，分配产品，收缴利润，而不管改善劳动条件和防

尘防毒的错误作法。这些企业防尘防毒所需的经费、材料、

设备，由各省、市、自治区自己制定统一的办法解决。另外

，有些单位在毫无防护措施的情况下，把手纺石棉线和有毒

有害的产品外包或扩散给农村、街道工厂去生产，有的甚至

安排中、小学生和未成年工从事有毒有害作业，这是不允许

的，一定要坚决制止，违者要追究责任。今后，没有防护措

施的，不准外包或扩散。已经外包或扩散而没防护措施的应

由承担生产单位解决，扩散单位要负责技术指导。六、 开展

群众性安全卫生大检查。安全卫生大检查是我国劳动保护工

作走群众路线的一条基本经验，应该继续坚持下去。省、市

、自治区每年要组织一两次，企业可根据情况多检查几次。

全国可两三年组织一次互相检查。这些检查一般可安排在春

季，与爱国卫生运动结合起来进行。在检查中要广泛开展宣

传教育，发动群众查隐患，提措施，搞革新。还要搞好厂区

环境卫生，做到文明生产。企业领导要抓好整改，防止走过

场，要做到“三定四不推”：定人员，定措施，定期限；凡

自己能解决的，班组不推给车间，车间不推给厂部，厂部不

推给主管局，主管局不推给省、市、区。七、 建立科学研究

机构，积极开展科研工作。按照中发〔１９７８〕６７号文

件的要求，抓紧建立、健全劳动保护科研机构，积极开展科

研工作。现有的科研部门和理工科院校应承担一些劳动保护

科研项目。充分利用现有的技术革新推广站，及时交流推广



劳动保护技术革新经验和科研成果。大中型企业也应根据各

自的条件，积极建立相当的科研组织，逐步形成科研工作网

。各省、市、自治区卫生部门要建立和健全劳动卫生职业病

研究所，地区、省辖市要建立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所，工业

集中的城市，应指定若干医院设立职业病科。工交部门要建

立本部门的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机构，所属厂矿企业的

医疗卫生机构要设立工业卫生职业病科，要有专人从事工业

卫生职业病防治工作。各省、市、自治区和工交部门各自形

成一个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网。八、 加强宣传教育工作。为

了发动群众做好防尘防毒工作，必须做好宣传教育，既要向

群众说明尘毒的危害，又要讲清尘毒危害是可以认识和防止

的。有的企业不让群众知道尘毒危害，向群众保密，这是错

误的，必须纠正。有关部门应该利用报刊、电影、电视、广

播等多种宣传形式，广泛传播这方面的科学知识。九、 恢复

和健全工作机构，加强队伍建设。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各

有关部门都应该恢复或设立专管劳动保护和工业卫生局（处

）级机构，省、市、自治区劳动、卫生部门和企业主管部门

应设相当的处（科）；省辖市、县也有专管机构或专职人员

。企业应按职工总数千分之二到五配备专职人员，不满五百

人的企业也要配备专（兼）职人员。企业的安全检查人员属

生产人员，应保持稳定，不要轻易调动。工科院应设立劳动

保护专业，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医学院校和有条件的省市区

劳动卫生研究机构，应承担培训工业卫生干部的工作。十、 

在加强企业管理和按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工业的过程中，对

有尘毒危害的工厂要加以必要的整顿。要把防尘防毒工作作

为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一项重要内容。 各地区、各部门都应



该树立自己的典型和标兵，通过典型引路，以点带面，做好

防尘防毒工作。江西下垄钨矿、江苏无锡县电化厂和北京耐

火材料厂等先进单位的经验证明，只要领导重视，依靠群众

，措施落实，长期坚持，就会收到显著效果，困难是可以克

服的，尘毒危害是可以解决的。我们一定要把这项工作搞上

去，为保障职工健康，促进生产发展，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

力量。 以上报告如无不妥，请批转各地区、各部门研究贯彻

执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